
　　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　

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9號
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陳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義務辯護人劉嘉宏律師
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

院112年度侵訴字第87號，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

訴案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4306號），提起

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
陳○○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審理範圍

　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

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其立法理由謂：「為尊重當

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

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

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如為數

罪併罰之案件，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或對

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，提起上訴，其效力

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，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

審審查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

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

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應以原審法院

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

　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被告陳○○並未提起上訴。依

檢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：僅就認

定自首減刑部分上訴等語(本院卷第224頁)，足認檢察官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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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。依據前述說明，本院僅

就原審判決認定自首所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至於未上

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部分(如原判決書所

載)非本院審判範圍。

二、檢察官循告訴人A女請求上訴，其理由略以：原判決以員警

於民國110年10月6日接獲匿名報案，於同日16時許趕赴案發

現場，被告當場坦承犯案，遽認被告成立自首。惟查，本案

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，被告於員警抵達案發現場前去應門，

經員警目視查看且告訴人A女意識不清，被告當場坦承犯行

等節；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：我知道警察有來我

家2次，但不知道當日15時50分許員警來是哪1次，我醒來是

因為被告叫我起來說有警察來，當時我感到全身無力、意識

模糊，警察好像問我有沒有需要協助，後來警察有跟我姊姊

一起到我家，再去醫院等語，足認員警於當日確有2次前往

告訴人住處查看；另參酌被告手機還原鑑識報告，被告拍攝

告訴人影片時間係在當日13時至15時許，顯見被告於員警第

1次前往查看時，已對告訴人著手本案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且

既遂，被告於員警第2次前往案發現場，因員警查看現場情

形，又見告訴人意識不清，被告始坦承犯行，則被告是否符

合自首之規定，實有疑問等語。

三、刑之部分

　㈠本案並無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

　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，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

為要件。而所謂發覺，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確

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，祗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

疑，即足當之。如犯罪已經發覺，則被告縱有陳述自己犯罪

之事實，亦祇可謂為自白，不能認係自首(最高法院113年度

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
　⒉證人即員警謝嘉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案發當日下午4時

許，接獲值班派案，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精神意識不太清

楚，沒有來上班，希望我們去察看。我到場時，被害人2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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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朋友在場，由我敲門，是被告出來應門，因為被害人同

事說被害人有意識不清醒狀況，有請被告叫被害人出來確

認，被害人當時看起來昏昏沉沉，我看被害人有異狀，經被

告同意後就進屋，詢問被害人吃了什麼，瞭解屋內同住狀

況，確認被害人有喝1杯早餐店的飲料及蛋餅，被告有將那

些東西拿去垃圾放置處，被告房間桌上有擺像藥物的東西，

後來有詢問被告能否查看他的手機，當時看得出來被告的手

在抖動，在被告手機內發現有拍攝被害人的私密部位，私密

照看得出來被害人是昏睡、沒有意識，不是醒的狀態，當下

我覺得有問題，詢問被告才承認有性侵。在看手機之前，被

告沒有提過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或對被害人下藥等語明確

(本院卷第232至239頁)，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

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存卷可佐(本院卷第161頁)。參以卷

內被告手機拍攝告訴人私密照片及錄影畫面，告訴人呈現昏

睡、非清醒狀態，任由被告將手指插入告訴人之陰部等情

(彌封卷第53至57、61至69頁)。而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

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，依證人謝嘉瑄及上開證據內容可知，

本案在員警查看被告手機前，被告未曾向員警主動供述性侵

告訴人或對告訴人下藥之犯罪事實，反而是員警基於辦案經

驗，見告訴人昏昏沉沉、精神狀況不佳，先行觀察屋內情

況，並要求查看被告手機後，始查獲被告涉有妨害性自主罪

嫌。是以，本案係在偵查機關已發現犯罪嫌疑人為被告後而

查獲上開事實，被告並未主動向偵查機關自首其有犯罪行為

之情事，難認有何自首之適用。

　㈡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

　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係裁判上之減輕，必

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

有其適用。又所謂「犯罪之情狀」，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

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，於裁判上酌

減其刑時，應就犯罪一切情狀(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

項)，予以全盤考量，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，即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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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以及宣

告法定低度刑，是否猶嫌過重等等，以為判斷，期使個案裁

判之量刑，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

　⒉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

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

仍有感情，因一時衝動而犯下本案，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

並無犯罪紀錄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堪認係一時衝

動、思慮未周所致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(本院卷

第224頁)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新臺幣(下

同)105萬元，有和解筆錄(本院卷第113至115頁)、LINE對話

紀錄(本院卷第129頁)、國內匯款申請書(本院卷第131、

169、171頁)存卷足憑，可認被告確有真誠悔意且盡力彌補

告訴人所受損害，是本院斟酌上情，認倘就被告科以法定最

低本刑即有期徒刑7年，猶嫌過重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

情，尚有可為憫恕之處，確有情輕法重之情，爰依刑法第59

條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
四、撤銷改判之理由

　㈠原審認被告犯侵入住宅以藥劑強制性交而對被害人為照相、

錄影罪，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，惟查：⒈本案被告不符合

自首規定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，原審認被告犯行，符合自首

規定，自有未當。⒉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賠付

告訴人和解金105萬元，亦有未洽。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

決量刑不當，不應依自首之規定減輕，為有理由，且因本案

量刑因子有所變動，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

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。
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

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

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明知告訴人並

未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，竟以藥劑使告訴人陷入昏迷後，對

告訴人為強制性交，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，影響人際

間之信賴，所為實有不該，應予非難。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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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全然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105萬

元，已如前述，可認其有所悔悟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

害，復考量被告無其他犯罪前科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

考，素行尚可，末斟以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暨經

濟狀況(因涉及隱私，故不詳加揭露，詳見本院卷第249

頁)，以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

文第2項所示之刑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

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邱綉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藍巧玲提起上訴，檢察官

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鄭水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沈君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孫沅孝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

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
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心汝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
刑法第222條第1項
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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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

電磁紀錄。

　　
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01

02

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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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　
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9號
上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陳○○




指定辯護人  義務辯護人劉嘉宏律師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87號，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43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陳○○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審理範圍
　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其立法理由謂：「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，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，提起上訴，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，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
　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被告陳○○並未提起上訴。依檢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：僅就認定自首減刑部分上訴等語(本院卷第224頁)，足認檢察官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。依據前述說明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認定自首所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部分(如原判決書所載)非本院審判範圍。
二、檢察官循告訴人A女請求上訴，其理由略以：原判決以員警於民國110年10月6日接獲匿名報案，於同日16時許趕赴案發現場，被告當場坦承犯案，遽認被告成立自首。惟查，本案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，被告於員警抵達案發現場前去應門，經員警目視查看且告訴人A女意識不清，被告當場坦承犯行等節；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：我知道警察有來我家2次，但不知道當日15時50分許員警來是哪1次，我醒來是因為被告叫我起來說有警察來，當時我感到全身無力、意識模糊，警察好像問我有沒有需要協助，後來警察有跟我姊姊一起到我家，再去醫院等語，足認員警於當日確有2次前往告訴人住處查看；另參酌被告手機還原鑑識報告，被告拍攝告訴人影片時間係在當日13時至15時許，顯見被告於員警第1次前往查看時，已對告訴人著手本案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且既遂，被告於員警第2次前往案發現場，因員警查看現場情形，又見告訴人意識不清，被告始坦承犯行，則被告是否符合自首之規定，實有疑問等語。
三、刑之部分
　㈠本案並無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，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為要件。而所謂發覺，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，祗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，即足當之。如犯罪已經發覺，則被告縱有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，亦祇可謂為自白，不能認係自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　⒉證人即員警謝嘉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案發當日下午4時許，接獲值班派案，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精神意識不太清楚，沒有來上班，希望我們去察看。我到場時，被害人2位女性朋友在場，由我敲門，是被告出來應門，因為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有意識不清醒狀況，有請被告叫被害人出來確認，被害人當時看起來昏昏沉沉，我看被害人有異狀，經被告同意後就進屋，詢問被害人吃了什麼，瞭解屋內同住狀況，確認被害人有喝1杯早餐店的飲料及蛋餅，被告有將那些東西拿去垃圾放置處，被告房間桌上有擺像藥物的東西，後來有詢問被告能否查看他的手機，當時看得出來被告的手在抖動，在被告手機內發現有拍攝被害人的私密部位，私密照看得出來被害人是昏睡、沒有意識，不是醒的狀態，當下我覺得有問題，詢問被告才承認有性侵。在看手機之前，被告沒有提過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或對被害人下藥等語明確(本院卷第232至239頁)，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存卷可佐(本院卷第161頁)。參以卷內被告手機拍攝告訴人私密照片及錄影畫面，告訴人呈現昏睡、非清醒狀態，任由被告將手指插入告訴人之陰部等情(彌封卷第53至57、61至69頁)。而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，依證人謝嘉瑄及上開證據內容可知，本案在員警查看被告手機前，被告未曾向員警主動供述性侵告訴人或對告訴人下藥之犯罪事實，反而是員警基於辦案經驗，見告訴人昏昏沉沉、精神狀況不佳，先行觀察屋內情況，並要求查看被告手機後，始查獲被告涉有妨害性自主罪嫌。是以，本案係在偵查機關已發現犯罪嫌疑人為被告後而查獲上開事實，被告並未主動向偵查機關自首其有犯罪行為之情事，難認有何自首之適用。
　㈡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係裁判上之減輕，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又所謂「犯罪之情狀」，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，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，應就犯罪一切情狀(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)，予以全盤考量，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，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，是否猶嫌過重等等，以為判斷，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，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
　⒉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因一時衝動而犯下本案，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犯罪紀錄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堪認係一時衝動、思慮未周所致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(本院卷第224頁)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新臺幣(下同)105萬元，有和解筆錄(本院卷第113至115頁)、LINE對話紀錄(本院卷第129頁)、國內匯款申請書(本院卷第131、169、171頁)存卷足憑，可認被告確有真誠悔意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，是本院斟酌上情，認倘就被告科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期徒刑7年，猶嫌過重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尚有可為憫恕之處，確有情輕法重之情，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四、撤銷改判之理由
　㈠原審認被告犯侵入住宅以藥劑強制性交而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影罪，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，惟查：⒈本案被告不符合自首規定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，原審認被告犯行，符合自首規定，自有未當。⒉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賠付告訴人和解金105萬元，亦有未洽。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，不應依自首之規定減輕，為有理由，且因本案量刑因子有所變動，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，竟以藥劑使告訴人陷入昏迷後，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，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，影響人際間之信賴，所為實有不該，應予非難。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全然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105萬元，已如前述，可認其有所悔悟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，復考量被告無其他犯罪前科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素行尚可，末斟以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(因涉及隱私，故不詳加揭露，詳見本院卷第249頁)，以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邱綉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藍巧玲提起上訴，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鄭水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沈君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孫沅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心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刑法第222條第1項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　　

　　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　
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9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○○


指定辯護人  義務辯護人劉嘉宏律師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
院112年度侵訴字第87號，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
訴案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4306號），提起
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陳○○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審理範圍
　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
    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其立法理由謂：「為尊重當事
    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
    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
    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如為數罪
    併罰之案件，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或對併
    罰所定之應執行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，提起上訴，其效力不
    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，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
    審查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
    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
    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應以原審法院認
    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
　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被告陳○○並未提起上訴。依檢
    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：僅就認定
    自首減刑部分上訴等語(本院卷第224頁)，足認檢察官已明
    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。依據前述說明，本院僅就
    原審判決認定自首所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至於未上訴
    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部分(如原判決書所載)
    非本院審判範圍。
二、檢察官循告訴人A女請求上訴，其理由略以：原判決以員警
    於民國110年10月6日接獲匿名報案，於同日16時許趕赴案發
    現場，被告當場坦承犯案，遽認被告成立自首。惟查，本案
    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，被告於員警抵達案發現場前去應門，
    經員警目視查看且告訴人A女意識不清，被告當場坦承犯行
    等節；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：我知道警察有來我
    家2次，但不知道當日15時50分許員警來是哪1次，我醒來是
    因為被告叫我起來說有警察來，當時我感到全身無力、意識
    模糊，警察好像問我有沒有需要協助，後來警察有跟我姊姊
    一起到我家，再去醫院等語，足認員警於當日確有2次前往
    告訴人住處查看；另參酌被告手機還原鑑識報告，被告拍攝
    告訴人影片時間係在當日13時至15時許，顯見被告於員警第
    1次前往查看時，已對告訴人著手本案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且
    既遂，被告於員警第2次前往案發現場，因員警查看現場情
    形，又見告訴人意識不清，被告始坦承犯行，則被告是否符
    合自首之規定，實有疑問等語。
三、刑之部分
　㈠本案並無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，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
    為要件。而所謂發覺，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確
    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，祗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
    ，即足當之。如犯罪已經發覺，則被告縱有陳述自己犯罪之
    事實，亦祇可謂為自白，不能認係自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
    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　⒉證人即員警謝嘉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案發當日下午4時許，
    接獲值班派案，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精神意識不太清楚，沒
    有來上班，希望我們去察看。我到場時，被害人2位女性朋
    友在場，由我敲門，是被告出來應門，因為被害人同事說被
    害人有意識不清醒狀況，有請被告叫被害人出來確認，被害
    人當時看起來昏昏沉沉，我看被害人有異狀，經被告同意後
    就進屋，詢問被害人吃了什麼，瞭解屋內同住狀況，確認被
    害人有喝1杯早餐店的飲料及蛋餅，被告有將那些東西拿去
    垃圾放置處，被告房間桌上有擺像藥物的東西，後來有詢問
    被告能否查看他的手機，當時看得出來被告的手在抖動，在
    被告手機內發現有拍攝被害人的私密部位，私密照看得出來
    被害人是昏睡、沒有意識，不是醒的狀態，當下我覺得有問
    題，詢問被告才承認有性侵。在看手機之前，被告沒有提過
    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或對被害人下藥等語明確(本院卷第232
    至239頁)，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
    件紀錄單存卷可佐(本院卷第161頁)。參以卷內被告手機拍
    攝告訴人私密照片及錄影畫面，告訴人呈現昏睡、非清醒狀
    態，任由被告將手指插入告訴人之陰部等情(彌封卷第53至5
    7、61至69頁)。而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
    要件，依證人謝嘉瑄及上開證據內容可知，本案在員警查看
    被告手機前，被告未曾向員警主動供述性侵告訴人或對告訴
    人下藥之犯罪事實，反而是員警基於辦案經驗，見告訴人昏
    昏沉沉、精神狀況不佳，先行觀察屋內情況，並要求查看被
    告手機後，始查獲被告涉有妨害性自主罪嫌。是以，本案係
    在偵查機關已發現犯罪嫌疑人為被告後而查獲上開事實，被
    告並未主動向偵查機關自首其有犯罪行為之情事，難認有何
    自首之適用。
　㈡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係裁判上之減輕，必
    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
    有其適用。又所謂「犯罪之情狀」，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
    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，於裁判上酌
    減其刑時，應就犯罪一切情狀(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
    項)，予以全盤考量，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，即有
    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以及宣
    告法定低度刑，是否猶嫌過重等等，以為判斷，期使個案裁
    判之量刑，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
　⒉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
    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
    仍有感情，因一時衝動而犯下本案，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
    並無犯罪紀錄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堪認係一時衝
    動、思慮未周所致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(本院卷
    第224頁)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新臺幣(下同)10
    5萬元，有和解筆錄(本院卷第113至115頁)、LINE對話紀錄(
    本院卷第129頁)、國內匯款申請書(本院卷第131、169、171
    頁)存卷足憑，可認被告確有真誠悔意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
    受損害，是本院斟酌上情，認倘就被告科以法定最低本刑即
    有期徒刑7年，猶嫌過重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尚有
    可為憫恕之處，確有情輕法重之情，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
    ，減輕其刑。
四、撤銷改判之理由
　㈠原審認被告犯侵入住宅以藥劑強制性交而對被害人為照相、
    錄影罪，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，惟查：⒈本案被告不符合
    自首規定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，原審認被告犯行，符合自首
    規定，自有未當。⒉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賠付
    告訴人和解金105萬元，亦有未洽。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
    決量刑不當，不應依自首之規定減輕，為有理由，且因本案
    量刑因子有所變動，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
    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，竟以藥劑使告訴人陷入昏迷後，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，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，影響人際間之信賴，所為實有不該，應予非難。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全然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105萬元，已如前述，可認其有所悔悟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，復考量被告無其他犯罪前科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素行尚可，末斟以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(因涉及隱私，故不詳加揭露，詳見本院卷第249頁)，以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
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邱綉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藍巧玲提起上訴，檢察官
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鄭水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沈君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孫沅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
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
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心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刑法第222條第1項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
    電磁紀錄。
　　



　　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　
113年度侵上訴字第69號
上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○○


指定辯護人  義務辯護人劉嘉宏律師
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，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87號，中華民國113年1月4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4306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。
陳○○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審理範圍
　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，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。其立法理由謂：「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，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，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，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，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。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，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、沒收、保安處分，提起上訴，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，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。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，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，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，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。
　㈡本件檢察官提起第二審上訴，被告陳○○並未提起上訴。依檢察官上訴書所載及蒞庭檢察官於本院審理中表示：僅就認定自首減刑部分上訴等語(本院卷第224頁)，足認檢察官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。依據前述說明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認定自首所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，至於未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部分(如原判決書所載)非本院審判範圍。
二、檢察官循告訴人A女請求上訴，其理由略以：原判決以員警於民國110年10月6日接獲匿名報案，於同日16時許趕赴案發現場，被告當場坦承犯案，遽認被告成立自首。惟查，本案刑事案件報告書記載，被告於員警抵達案發現場前去應門，經員警目視查看且告訴人A女意識不清，被告當場坦承犯行等節；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：我知道警察有來我家2次，但不知道當日15時50分許員警來是哪1次，我醒來是因為被告叫我起來說有警察來，當時我感到全身無力、意識模糊，警察好像問我有沒有需要協助，後來警察有跟我姊姊一起到我家，再去醫院等語，足認員警於當日確有2次前往告訴人住處查看；另參酌被告手機還原鑑識報告，被告拍攝告訴人影片時間係在當日13時至15時許，顯見被告於員警第1次前往查看時，已對告訴人著手本案加重強制性交犯行且既遂，被告於員警第2次前往案發現場，因員警查看現場情形，又見告訴人意識不清，被告始坦承犯行，則被告是否符合自首之規定，實有疑問等語。
三、刑之部分
　㈠本案並無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62條之自首，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為要件。而所謂發覺，不以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，祗須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，即足當之。如犯罪已經發覺，則被告縱有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，亦祇可謂為自白，不能認係自首(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36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
　⒉證人即員警謝嘉瑄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案發當日下午4時許，接獲值班派案，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精神意識不太清楚，沒有來上班，希望我們去察看。我到場時，被害人2位女性朋友在場，由我敲門，是被告出來應門，因為被害人同事說被害人有意識不清醒狀況，有請被告叫被害人出來確認，被害人當時看起來昏昏沉沉，我看被害人有異狀，經被告同意後就進屋，詢問被害人吃了什麼，瞭解屋內同住狀況，確認被害人有喝1杯早餐店的飲料及蛋餅，被告有將那些東西拿去垃圾放置處，被告房間桌上有擺像藥物的東西，後來有詢問被告能否查看他的手機，當時看得出來被告的手在抖動，在被告手機內發現有拍攝被害人的私密部位，私密照看得出來被害人是昏睡、沒有意識，不是醒的狀態，當下我覺得有問題，詢問被告才承認有性侵。在看手機之前，被告沒有提過與被害人發生性行為或對被害人下藥等語明確(本院卷第232至239頁)，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各類案件紀錄單存卷可佐(本院卷第161頁)。參以卷內被告手機拍攝告訴人私密照片及錄影畫面，告訴人呈現昏睡、非清醒狀態，任由被告將手指插入告訴人之陰部等情(彌封卷第53至57、61至69頁)。而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，依證人謝嘉瑄及上開證據內容可知，本案在員警查看被告手機前，被告未曾向員警主動供述性侵告訴人或對告訴人下藥之犯罪事實，反而是員警基於辦案經驗，見告訴人昏昏沉沉、精神狀況不佳，先行觀察屋內情況，並要求查看被告手機後，始查獲被告涉有妨害性自主罪嫌。是以，本案係在偵查機關已發現犯罪嫌疑人為被告後而查獲上開事實，被告並未主動向偵查機關自首其有犯罪行為之情事，難認有何自首之適用。
　㈡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
　⒈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，係裁判上之減輕，必以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為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始有其適用。又所謂「犯罪之情狀」，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，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，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，應就犯罪一切情狀(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)，予以全盤考量，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，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，是否猶嫌過重等等，以為判斷，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，能符合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
　⒉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因一時衝動而犯下本案，考量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犯罪紀錄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堪認係一時衝動、思慮未周所致，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(本院卷第224頁)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新臺幣(下同)105萬元，有和解筆錄(本院卷第113至115頁)、LINE對話紀錄(本院卷第129頁)、國內匯款申請書(本院卷第131、169、171頁)存卷足憑，可認被告確有真誠悔意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，是本院斟酌上情，認倘就被告科以法定最低本刑即有期徒刑7年，猶嫌過重，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，尚有可為憫恕之處，確有情輕法重之情，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，減輕其刑。
四、撤銷改判之理由
　㈠原審認被告犯侵入住宅以藥劑強制性交而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影罪，而予以科刑，固非無見，惟查：⒈本案被告不符合自首規定，業經本院說明如前，原審認被告犯行，符合自首規定，自有未當。⒉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賠付告訴人和解金105萬元，亦有未洽。是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，不應依自首之規定減輕，為有理由，且因本案量刑因子有所變動，原判決自屬無可維持，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。
　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，共同居住在告訴人之住處，分手後仍向告訴人承租其中一房間暫時居住，然被告對告訴人仍有感情，明知告訴人並未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，竟以藥劑使告訴人陷入昏迷後，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，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，影響人際間之信賴，所為實有不該，應予非難。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全然坦承犯行，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，業已賠付105萬元，已如前述，可認其有所悔悟且盡力彌補告訴人所受損害，復考量被告無其他犯罪前科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，素行尚可，末斟以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、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(因涉及隱私，故不詳加揭露，詳見本院卷第249頁)，以及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、第364條、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邱綉棋提起公訴，檢察官藍巧玲提起上訴，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七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鄭水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沈君玲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孫沅孝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劉心汝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6 　　日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刑法第222條第1項
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：
一、二人以上共同犯之。
二、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。
三、對精神、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。
四、以藥劑犯之。
五、對被害人施以凌虐。
六、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。
七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。
八、攜帶兇器犯之。
九、對被害人為照相、錄音、錄影或散布、播送該影像、聲音、電磁紀錄。
　　


